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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張巧玟
電話：03-3322101#6100
電子信箱：10020604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8月27日
發文字號：桃建照字第113007263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80360200G_1130072633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處113年8月7日召開「113年度第4次法規執行疑義

（建築技術諮詢小組）暨審查基準檢討會議」之會議記錄

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本處113年7月23日桃建照字第1130060722號開會通知及

113年8月2日府都建照字第1130063633號函賡續辦理。

正本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、桃園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
副本：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（都市計畫科）(含附件)、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（都市

開發科）(含附件)、建築管理處建照科(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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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會議紀錄 

會議名稱: 113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 

暨審查基準檢討會議 

會議時間：113 年 8月 7日(星期三) 下午 3時 

會議地點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會議室(桃園區中山北路 83 號 5 樓) 

主席/主持人: 陳副處長育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張巧玟 

出列席人員 ：(詳簽到冊)                   

壹、 主席致詞 

貳、 提案內容： 

【案由一】 (提案人: 邱彥誌建築師、陳炎樂建築師) 

一幢一棟且單一梯廳出入口之建築物是否須留設基地內通路疑

義，且無障礙通路是否可以與車道重疊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 : 

一、本案為一幢一棟且單一共同梯廳出入口之建築物，共同梯廳

出入口直接面向道路。 

二、依內政部88年7月13日台內營字第8873841號函(略以)：「第163條基

地內通路之規定與第2條私設通路之規定相同部分，得依照同編第2

條圖例2-(1)及圖例2-(3)之規定辦理。」(詳附件1-1)。 

三、另查新北市工務局107年7月18日新北工建字第1071511082號函結

論：「依內政部88年7月13日台內營字第8873841號函(詳附件1-2)、

內政部營建署95年7月5日營署建管字第0952910412號函(詳附件1-3)

及97年10月30日營署建管字第0972917966號函解釋意旨(詳附件1-

4)，一幢一棟單一共同梯廳出入口之建築物，未涉及建築技術規則

建工編第90條規定應開設二處以上不同出入口者，得免檢討基地內

通路」。 

四、無障礙通路是否可以與車道重疊請參104年第一次建築法規疑義會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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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錄案由一(詳附件1-5)。 

公會建議:  

一、 一幢一棟共同梯廳出入口直接面向道路建築物，未涉建築技術規則

設計施工編第90條規定應開設二處以上不同出入口者；且步行距離

符合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93條及第94條規定，得免設置基地

內通路。 

二、 無障礙通路與車道重疊部分，依104.01.15 「104年度第一次建築

法規疑義研討會」案由一決議辦理。 

 

決 議：依公會建議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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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由二】 (提案人: 梁瀞文建築師) 

本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要點，如無明定建築退縮範圍直上方不得

有任何構造物或規定留設無遮簷人行步道者，免計入建築面積之陽

台、屋簷、雨遮及遮陽板得否需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41

款退縮建築規定辦理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 :  

一、 本案前有桃園市政府110年4月13日府都建照字第1100087082號函會

議記錄案由二在案(詳附件2-1)，惟為釐清是否適用本市所有都市

計畫規定。 

二、 土地使用管制要點如無明定建築退縮範圍直上方不得有任何構造物

或需留設無遮簷人行步道，建議因應極端氣候變遷與都市人行需

求，無需規定不得設有任何構造物。 

公會建議:本市土地使用管制要點條文為正面表列禁止事項，非屬禁止事項

即可設置；得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41款退縮建築

規定辦理，免計入建築面積之陽台、屋簷、雨遮、A/C版、裝飾

版及遮陽板…等構造物可設置於土地使用管制退縮範圍內。 

 

決 議：依公會建議辦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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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由三】 (提案人: 黃翊婷建築師) 

有關都市計畫道路境界線留設2公尺人行步道植樹綠化1案，提請討

論。 

說 明 : 

一、按桃園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三、景觀規劃設計原則如

下：…(略)…(二)土管退縮範圍內，沿建築線側應種植枝下淨高二

公尺以上之喬木，其數量計算以每二十五平方公尺種植一棵為原

則，未達一棵以一棵計算…，依據前揭規定規定都市設計審議案件

須沿建築線側種植喬木。(詳附件3-1) 

二、另依97年4月9日府城行字第0970109509號函送「97年度第1次都市計

畫法規執行疑義研商會議」會議記錄案由八(詳附件3-2)決議退縮建

築留設之2公尺人行步道應沿計畫道路側設置1公尺*1公尺齊平步道

之樹穴種植喬木。其餘都市計畫未規定者，仍得依此方式於退縮建

築留設之人行步道設置樹穴種植喬木。 

三、按喬木種植於計畫道路側人行步道上為都市設計審議延續性之審議

原則，且現行多數都市計畫為一定規模以上基地始需辦理都市設計

審議，以草漯地區土管規定為例，將造成一般建築基地與都市設計

審議案件喬木位置前後錯落，似於都市景觀無正面助益。另非都市

設計審議案件於人行步道上留設樹穴種植喬木自97年已持續執行多

年。 

四、1130521-加速建照案審查修正意見相關事宜暨疑義會議(21)-紀錄

(詳附件3-3)。 

公會建議 :考量都市景觀需求及法規執行延續性考量。有關都市計畫道路

境界線側人行步道，建議得沿用97年會議決議同意非都市設計

審議案件於退縮人行步道上得設置樹穴種植喬木。 

 

決 議：建議修改桃園綠化植栽方式前，統一執行方式以道路側設置綠

化植栽種植喬木後再設置人行步道(待與都發局討論後再決議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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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由四】 (提案人: 桃園市建築師公會) 

有關建築技術規則第286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執行方式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 : 

一、有關路心退縮10公尺認定標準，業有內政部授權之函釋，應以地板

面積線範圍為檢討依據，非以結構體為檢討(詳附件4-1)。 

二、檢附新北市執行認定標準(詳附件4-2)，為旣已有其他縣市以認定標

準且檢討可為執行方式，建議應可作為通案性檢討依據。 

 

決 議： 

一、 路心退縮10公尺認定標準依照內政部營建署101年3月15日營署建管

字第1010007586號函示辦理。 

二、 新北市目前執行方式北工建字第1022787524號函，建議下次桃園市

建造執照預審審議原則修改時列為討論議案與桃園市建築師公會討

論執行可行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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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由五】 (提案人: 桃園建築師公會法規會) 

112年度第4次法規會執行疑義第六案(詳附件5-1)，依國署建管字第

1131092142號函牴觸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20款陽台規定

(詳附件5-2)。 

說 明 : 

「露臺及陽臺：直上方無任何頂遮蓋物之平臺稱為露臺，直上方有遮蓋

物者稱為陽臺。」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20款所明文，

旨揭112年度第4次法規會會議紀錄載「露臺上方遮蓋物14樓有投影之露

臺上方遮蓋物位於26樓已逾39.6公尺以上已失陽台之意義，得不計入陽

台面積檢討，經國土署1131092142號函牴觸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

編第1條第20款陽台規定。 

公會建議: 依 113 年 6月 11 日國署建管字第 1131092142 號函示辦理。 

 

決 議：依公會建議辦理。 

 

 

參、 散會:下午5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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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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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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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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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2 

 



 

11 

 

附件 1-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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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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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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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案例 

  



 

15 

 

附件 1-案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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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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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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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-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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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-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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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-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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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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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-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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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-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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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-法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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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-案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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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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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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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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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-2 

 


